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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生殖科技條例》的發牌事宜 

 

 
目的  
 
.   本文件概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

《人類生殖科技條例》 (第 561章 )(下稱 "《條例》 ")的發牌事宜進行

的討論。  
 
 
背景 

 
2.  《條例》於 2000年制定，目的之一是規管生殖科技程序及

規限有關程序只可提供予不育夫婦，以及管制使用胚胎及配子作

研究及其他用途。《條例》亦禁止某些活動及在某些情況下使用

生殖科技，例如配子或胚胎的商業交易，以及就代母安排使用捐

贈的配子。在其他獲准許情況下生殖科技的使用亦受到多項規

管，包括設有處理投訴機制的發牌制度。  
 
3.  人類生殖科技管理局 (下稱 "管理局 ")在 2001年根據《條例》

成立，旨在透過發牌制度制定詳細規則，規管生殖科技程序。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在 2006年11月13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管理局的建議，在《條例》下訂立規例，訂明有關生殖科技服務

提供者及胚胎研究工作者的發牌及投訴處理程序。委員提出的主

要意見／關注事項及管理局主席和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下文各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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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局的角色  
 
5.  委員察悉，管理局建議就不同的生殖科技活動發出4類牌

照，即 (a)助孕牌照；(b)夫精人工授精牌照；(c)貯存牌照；以及 (d)
研究牌照。管理局會成立一個視察委員會，由管理局成員和來自

不同醫療和社會範疇的專業人士組成，負責進行視察，以確定申

請牌照的處所的情況是否適宜進行有關的生殖科技程序或胚胎研

究工作，並就發牌申請向管理局作出建議。管理局會考慮視察委

員會的建議及其他因素，例如負責人的資歷及經驗，決定是否按

照適用條款發給牌照。  
 
6.  委員又察悉，根據建議的投訴處理程序，任何針對牌照申

請人作出的投訴，均會在處理有關牌照申請時一併考慮。至於針

對已獲發牌照的持牌人及／或負責人的投訴，則由管理局轄下成

立的調查委員會負責處理。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管理局成員和

法律、醫學及社會各界別的專業人士，可就有關事宜進行調查，

並召開研訊，聆聽持牌人／負責人的申述。管理局會根據調查委

員會的調查結果和建議，裁定指稱違反牌照條件的投訴是否成立

及有根據，以及是否須因此而更改或撤銷所涉牌照。  
 
7.  委員對管理局出現角色衝突問題表示關注，原因是管理局

不但會根據《條例》訂立規例，訂明就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胚

胎研究工作者的發牌及投訴處理程序，同時亦會審核進行生殖科

技活動的牌照申請，以及調查針對牌照申請人、牌照負責人或持

牌人作出的投訴。  

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無需擔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

《條例》清楚訂定管理局的職能和權力，包括：不斷檢討有關生殖

科技活動的資料，並就該等事務向當時的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提供意見；訂立規例，訂明就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胚胎研究工

作者的發牌及投訴處理程序；就生殖科技程序對社會的影響進行

研究；以及促進對人類不育的原因進行研究。雖然管理局獲授權

審核進行生殖科技活動的牌照申請，但任何人如對管理局就牌照

的申請、暫時吊銷、更改或撒銷，或就投訴所作的決定感到受屈，

可向獨立的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 (下稱 "上訴委員會 ")。若上訴委員

會推翻管理局決定，管理局須採取各項所需行動，落實有關的決

定。  
 
管理局的人手  
 
9.  委員又關注到管理局是否有足夠人手推行《條例》下的

發牌制度。管理局主席承認，若香港目前從事生殖科技活動的約

50間助孕中心和研究中心同一時間申請牌照，管理局可能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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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困難。不過，鑒於不同類別牌照的要求不一，因此處理申請所

需的時間並不相同。舉例而言，發出夫精人工授精牌照所需的時

間應較貯存牌照所需時間為短。鑒於香港缺乏具有視察經驗的專

業人士，以確定該等處所的情況是否適合進行相關的生殖科技程

序或胚胎研究，以便發出牌照，因此已安排管理局成員學習在這

方面具豐富經驗的海外地方 (例如澳洲和英國 )的做法。為確保發牌

制度順利推行，管理局計劃邀請海外專家及不同醫療和社會範疇

的本地專業人士，協助進行首輪的視察工作。  
 
遵從《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10.  委員察悉，管理局經諮詢生殖科技從業員後，制訂了《生

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下稱 "《實務守則》")，為有關範疇

的從業員提供指引，從而推廣採用安全及高質素的做法。然而，

不遵從《實務守則》不會直接導致任何法律責任。  
 
11.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訂有明確和具體的條文，述明哪

些行為會構成刑事罪行。另一方面，《實務守則》旨在為有關範

疇的從業員和研究員提供指引，說明進行有關活動的正確做法。

雖然不遵從《實務守則》不會直接導致法律責任，但管理局在考

慮續訂、更改、暫時吊銷或撒銷牌照時，會考慮這點。  
 
12.  余若薇議員詢問，若牌照申請人或持牌人／負責人在香港

以外地方的行為違反《實務守則》，管理局可否因而拒絕、暫時

吊銷或撒銷有關的牌照。政府當局表示管理局無權這樣做。  
 
商業性質的代母安排  
 
13.  關於修訂《條例》以准許許多海外已發展國家已實行的商

業性質的代母安排，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禁止進行商業性質的

代母安排是立法會在立法通過《條例》前進行廣泛審議後作出的

決定。由於生殖科技活動涉及複雜的社會、道德、倫理和法律問

題，管理局採取跨專業模式，確保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研究工

作者行事恰當，使人類的生命受到尊重，家庭的地位、服務使用

者的權益以及藉生殖科技而誕生的孩子的福祉得到保障。舉例而

言，某名婦女是否適合擔任代母，需由一名或多名醫生進行評估，

而委託夫婦亦需首先接受律師、臨床心理學家及社工的輔導。政

府當局會密切監察公眾對代母安排的意見，如有需要，會檢討是

否准許進行商業性質的代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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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14.  管理局在 2007年訂立《人類生殖科技 (牌照 )規例》 (第
561A章 )，訂明詳細的發牌要求及程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憑
藉《釋義與通則條例》 (第 1章 )第 3條的規定擔任財政司司長 )亦於

同年訂立《人類生殖科技 (費用 )規例》(第 561B章 )，以訂明就任何

牌照申請及其他相關服務須向管理局支付的費用。根據《條例》

第 47條，現有生殖科技提供者及胚胎研究人員在有關條文生效

後，有 6個月的過渡期，以便申請牌照。根據有關過渡安排，現有

的生殖科技服務提供者及胚胎研究人員如在 2007年 8月 31日或之

前向管理局發出通知，並在 2008年1月 31日或之前提交牌照申請，

可獲准根據《條例》繼續進行有關活動，直至管理局就申請作出

決定為止。  
 
15.  政府當局在 2008年 6月告知事務委員會，截至 2007年 8月
31日，管理局共收到 63名現有服務提供者及胚胎研究人員的通

知，當中有61名於2008年1月31日或之前提交了牌照申請 (其後有4份
申請被申請人撤回 )。截至 2008年5月31日，管理局共收到 58份牌照

申請 (包括 57份由現有服務提供者及胚胎研究人員提出的申請 )，分

項數字如下  ⎯⎯  
 

申請牌照類別 申請牌照數目 

夫精人工授精牌照  42 
治療牌照  13 
研究牌照  3 

總數 58 
 
 
相關文件 

 
16.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http://www.legco.gov.hk)瀏覽

相關會議的文件及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6月 3日  

 


